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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花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公安机关《受案回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收到公安机关《受案回执》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金花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金花股份”）于

2021 年 3 月 23 日、2021 年 9 月 16 日、2021 年 9 月 25 日、2021 年 9 月 28 日、

2021 年 11 月 13 日、2022 年 5 月 13 日、2023 年 2 月 11 日、2023 年 6 月 17 日、

2024 年 1 月 27 日、2025 年 1 月 18 日分别披露了《金花企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涉及中小投资者诉讼的公告》及进展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告“临

2021-022、临 2021-055、临 2021-057、临 2021-058、临 2021-062、临 2022-

046、临 2023-008、临 2023-034、临 2024-003、临 2025-004”号）。“临

2025-004 号”公告明确：对于该事项引发的投资者诉讼对公司造成的损失，公

司将积极采取包括诉讼在内的各项法律措施，追究原控股股东金花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及原实际控制人吴一坚法律责任，依法维护公司和广大股东的合法

权益，并将持续关注案件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因原实际控制人吴一坚及控股股东金花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与其他

第三方及其他关联方与金花股份签订合同的方式，将上市公司资金直接或间接

地提供给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使用，实质构成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16,772万元的关联交易事项。中国证监会陕西监管局对公司及相关责任人涉及

的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8月6日披露的

公告“临2020-038”号），中小投资者以公司应承担证券虚假陈述责任为由，



分别向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及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截至目前，

公司涉及的投资者诉讼案件共计590起，合计赔付金额4,398.20万元，上述涉及

此事的诉讼及赔付现已全部结束。

对于上述事项引发的投资者诉讼对公司造成的损失，公司积极采取包括诉

讼在内的各项法律措施，追究原控股股东金花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原实际

控制人吴一坚法律责任，依法维护公司和广大股东的合法权益。2025年6月25日，

公司向西安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以下简称“西安经侦”）报案，西安

经侦已经受理，并于2025年7月2日收到西安经侦出具的《受案回执》，已正式

受理吴一坚涉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案。

截至目前，公司各项业务经营情况正常，上述案件对公司影响存在不确定

性，公司将积极配合西安经侦工作，持续依法追究金花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及原实际控制人吴一坚法律责任，最大限度挽回公司经济损失，维护公司和广

大股东的合法权益，并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网站、媒体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花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7 月 4 日


